
彰化縣溪州鄉為民服務手冊暨家戶電話簿廣告刊登收費要點 

一、 彰化縣溪州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編印 113年版彰化縣溪州鄉

為民服務手冊暨家戶電話簿，促進鄉內工商資訊流通等廣告刊登

服務，並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廣告為經本所同意，刊登於「彰化縣溪州鄉為民服務

手冊暨家戶電話簿」(以下簡稱本電話簿)之文字標語、告示、圖

樣、海報、企業或個人形象等商業性或公益性宣傳文件，其刊登

內容並不得違反法令或公序良俗。 

三、 本電話簿版面以菊 8開(約寬 21公分，寬 29.7公分)紙張印製，

廣告頁為彩色格式，置於本電話簿封面底頁及內頁副頁。 

四、 刊登廣告應收取費用，收費標準依廣告頁規格分別如下： 

1. 封面底頁全頁，收費新台幣二十萬元。(僅一頁) 

2. 內頁第一頁全頁廣告，收費新台幣二十萬元(僅一頁)。 

3. 廣告內頁全頁，每頁收費新台幣四萬。 

4. 廣告內頁二分之一頁，每頁收費新台幣二萬。 

5. 廣告內頁四分之一頁，每頁收費新台幣一萬元。    

五、 刊登廣告申請手續： 

1. 機關、學校、公司行號、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團體或一般民眾

均可申請。 



2. 申請刊登廣告，應於上班時間內填具申請表(如附件)，並檢附

刊登內容，向本所民政課申請。經核准後，持本所開立之繳費

單據至溪州鄉農會繳費後受理刊登。 

3. 廣告內容為申請人自行美編設計者，應以光碟或電子檔等可存

取之媒體格式送交本所，相關圖檔解析度，需達印刷尺寸的

300dpi以上之規格；無自行美編設計者，應提供照片及資料授

權本所核處後，委由本案得標廠商進行相關設計。 

六、本要點經鄉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彰化縣溪州鄉為民服務手冊暨家戶電話簿廣告刊登申請表 

受理編號：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身分證字號

或統一編號 
 

電 

話 
 

申請人

地址 
 

類型及

價格 

版  面 價  格 合 計 金 額 

□封面底頁全頁(僅一頁) 20萬元 

新台幣：_____萬______仟元 

□內頁全頁第一頁(僅一頁) 20萬元 

□內頁全頁 4萬元 

□廣告內頁二分之一頁 2萬元 

□廣告內頁四分之一頁 1萬元 

刊登 

名稱 

 

相關 

附件 

□1.廣告圖樣紙本_____件，光碟_____件，電子檔______件。 

□2.廣告文字紙本_____件，光碟_____件，電子檔______件。 

□3.照片光碟_____件，電子檔______件。 

□4.立案團體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影本___件。 

□5其他相關證明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敘明)。 

此致  

彰化縣溪州鄉公所  

申 請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公 所 審 核 意 見 欄 

第一層決行 

註 1：粗框部分申請人免填 
註 2：廣告內容不得違反法令規定、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本所有絕對審查權。 

附件 


